

南宁银办发〔2011〕70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

年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、南宁市各县支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宁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广西北部湾银行，广西区农村信用联社，各外资银行南宁分行：

为进一步加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，规范广西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工作，促进银行账户实名制的落实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根据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章制度，制定了《广西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报告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。联系人：蒙晶、吴春湄；联系电话：0771-6111206、6111551。

附件：广西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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